
在
南
斯
拉
夫
自
治
的
社
會
主
義
社
會
中
，
見
童
的
權

利
都
是
根
基
於
該
社
會
發
展
的
水
準
'
及
其
最
有
勢
力
的

價
值
系
統
。
這
是
一
個
兒
童
與
成
人
的
權
利
來
源
;
不

過
，
我
們
不
準
俯
在
這
里
討
論
它
。
然
而
我
們
要
探
究

有
關
一
個
見
童
權
的
最
密
切
的
來
諒
，
而
這
也
是
那
一
價

值
系
統
的
一
個
整
合
部
分
。
毫
無
疑
問
的
，
南
斯
拉
夫
及

其
所
屬
各
共
和
國
與
行
省
(
知
名
口E
M
S
S

此
可
門
。
于

古

n
m
m
)的
憲
法
就
是
一
個
見
童
的
基
本
權
利
與
注
定
來

諒
。

從
一
九
四
六
年
的
第
一
個
社
會
主
義
憲
法
開
始
，
到

一
九
七
四
年
最
後
的
南
斯
拉
夫
的
憲
法
，
它
們
對
母
親
與

兒
童
權
利
的
照
顧
都
有
一
個
內
含
的
憲
法
宣
言
。
這
一
個

宣
言
被
認
為
具
有
多
方
面
的
、
社
會
主
義
的
意
義
與
重
要

性
。
依
拔
一
九
四
六
年
憲
法
中
的
第
三
章
第
廿
四
條
(

〉
z
r
z

但
皆
旦

m
g
m
E
U
)
來
看
，
它
聲
一
一
一
曰
:
「
國

家
(
吋
H
H
O
E且
由
)
為
了
保
障
母
親
與
兒
童
的
權
利
應
該

全
面
建
立
起
醫
院
照
顧
、
興
建
托
見
所
、
育
劫
院
、
及
在

生
產
前
後
給
予
母
親
帶
薪
休
假
的
權
利
」
。

在
一
九
六
三
年
的
憲
法
中
，
就
有
一
條
•• 

「
社
區
就

負
有
給
予
母
親
與
見
童
特
別
照
顧
的
責
任
(
第
三
章
第
五

十
八
條
)
」
。
一
九
七
四
年
的
憲
法
更
進
一
步
指
出•• 

「

母
親
與
見
章
應
撞
得
社
會
的
特
別
照
顧
(
第
一
章
第
一
八

八
條
)
」
。

在
南
斯
拉
夫
的
最
新
憲
法
中
，
我
們
也
找
到
一
些
有

關
見
童
權
利
的
條
文
，
例
如
:
「
兒
童
應
為
社
會
所
需
要

，
也
為
社
會
所
愛
;
兒
童
應
受
到
良
好
的
保
護
，
以
免
受

到
任
何
歧
規
.
，
兒
童
應
受
到
社
會
的
特
別
照
顧
﹒
'
兒
童
有

權
利
接
受
專
業
的
訓
導
、
養
育
、
及
教
育.•.... 

。
」

兒
童
有
被
需
要
及
被
愛
的
權
利
乃
是
新
憲
法
中
的
一

條
。
第
一
九
一
條
聲
稱
「
一
個
人
有
權
利
自
由
決
定
生
見

養
女
的
事
情
」
。
這
一
個
權
利
進
而
產
生
了
家
庭
計
畫
的

權
利
，
也
師
是
一
個
有
關
被
需
要
的
兒
童
的
權
利
;
更
進

而
言
之
，
被
需
要
及
被
愛
乃
是
一
個
兒
童
的
基
本
權
利
。

我
們
憲
法
中
的
這
一
條
規
定
是
來
自
聯
合
國
有
關
兒
童
權

利
的
宣
言
:
「
為
了
培
養
多
方
面
的
才
藝
與
和
諧
，
兒
童

需
要
愛
和
了
解
。
抵
要
可
能
，
兒
童
需
要
在
父
母
的
責
任

與
照
顯
下
|
|
』
無
論
如
何
|
|
l
要
在
慈
愛
與
道
德
的
瑋
揖

中
及
物
質
安
全
的
條
件
下
成
長
(
第
六
原
則
)
」
這
些
及

很
多
其
他
有
關
兒
童
權
利
的
價
值
取
向
都
已
為
我
們
的
國

家
批
准
，
並
納
入
其
法
律
系
統
中
。

在
南
斯
拉
夫
的
社
會
主
義
法
律
中
，
最
重
要
的
一
點

乃
是
取
消
對
見
章
所
有
的
各
種
歧
騙
。
在
一
九
四
六
年
至

鄭
淑
燕
譯

一
九
六
三
年
的
憲
法
中
，
所
有
有
關
兒
童
的
歧
棍
，
如
•. 

性
別
、
種
脹
、
社
會
出
身
，
甚
至
連
有
關
婚
生
與
私
生
子

女
的
歧
諷
，
都
已
先
後
取
消
。
一
九
七
四
年
的
憲
法
更
進

一
步
指
出
，
婚
生
子
女
與
私
生
子
女
在
任
何
方
面
都
享
有

同
等
的
權
利
。
我
們
憲
法
中
的
這
一
重
要
的
一
條
完
全
是

來
自
上
述
的
聯
合
國
宣
言
，
因
為
它
明
白
規
定•. 

「
不
應

有
任
何
例
外
，
所
有
的
兒
童
都
應
擁
有
這
些
權
利
，
如
不

受
種
誤
、
膚
色
、
性
別
、
語
言
、
宗
教
信
仰
、
敢
抬
或
其

的
-
意
見
，
國
家
與
社
會ll

也
包
括
見
童
及
其
家
庭
|
|

的
背
景
之
歧
視
(
原
則
一
)
。
」
南
斯
拉
夫
的
一
九
七
四

年
憲
法
就
會
明
文
規
定•• 

「
私
生
子
女
應
有
婚
生
子
女
昕

有
的
一
切
權
利
」
。
所
有
其
他
規
範
性
與
法
律
性
文
件
都

已
將
此
一
非
常
重
要
的
憲
法
宣
言
納
入
其
中
，
因
此
，
我

們
在
這
兒
就
不
必
再
做
任
何
說
明
。

一
個
兒
童
享
有
特
別
家
庭
及
社
會
照
顧
與
保
護
的
權

利
是
來
自
此
一
兒
童
照
顧
對
見
童
本
身
及
其
家
庭
與
社
會

所
特
兵
之
生
街
心
理
特
性
詣
的
O
I
Y
可
n
E
H
o
t
S
H
Z
H
T

E
Z
)

及
社
會
心
理
與
階
級
的
重
要
性
訟
。
巳
?
白
?

n
v。
戶
。
閃
戶
口
"
戶
"
口
已
。
]
但
凶
的
切

M
m口M
h凹n
h
w口
口
昂
)
。

前
述
之
聯
合
國
宣
言
就
言
明
•• 

「
兒
童
應
享
有
特
別

的
保
護
，
同
時
，
法
律
或
其
他
有
關
規
章
應
明
文
組
定
，

- 64 一



兒
童
應
生
活
在
健
康
與
正
常
的
潔
讀
中
及
自
由
與
有
尊
嚴

的
情
況
下
，
以
使
其
心
理
、
精
神
、
道
德
、
及
社
會
性
都

有
均
衡
的
發
展
(
原
則
二
)
。
這
一
價
值
取
向
已
為
我
們

的
法
律
所
加
強
。

南
斯
拉
夫
的
憲
法
指
出
:
「
母
親
與
兒
童
都
享
有
特

別
的
保
護
(
第
一
八
八
條
v
。
」
「
家
庭
困
兒
童
之
故
也

享
有
特
別
的
社
會
保
障
(
南
斯
拉
夫
憲
法
第
一
章
第
一
九

0
條
)
」
。
父
母
對
其
所
有
之
婚
生
或
非
婚
生
子
女
都
負

有
教
養
之
權
利
與
義
務
，
因
為
他
們
都
有
同
等
的
權
利
與

義
聲
(
一
九
七
四
年
南
斯
拉
夫
憲
法
第
三
章
與
第
四
章
第

一
九
0
條
)
。

在
前
述
各
有
關
條
款
及
許
多
其
他
憲
法
價
值
原
理
的

影
響
下
，
在
南
斯
拉
夫
的
家
庭
怯
|
|
尤
其
是
有
關
父
母

的
法
律
現
定
|
|
闢
於
改
進
兒
童
在
家
庭
與
社
會
中
的
地

位
|
|
評
估
了
下
列
的
價
值
取
向
:
家
庭
怯
的
社
會
功
能

、
特
殊
見
章
照
顧
，
使
見
童
成
為
社
會
中
一
個
有
用
的
人

、
父
母
的
平
等
、
建
立
父
母
的
權
利
與
責
任
﹒
以
及
促
進

非
婚
生
子
女
享
有
與
婚
生
子
女
同
等
的
地
位
。

南
斯
拉
夫
家
庭
法
中
一
個
最
無
爭
論
的
價
值
取
向
乃

是
，
它
已
有
妥
善
周
延
的
規
定
，
保
護
所
有
見
童
不
致
遭

受
其
父
母
不
當
及
濫
行
其
親
權
之
害
。

在
前
述
之
兒
童
權
利
宣
言
影
響
下
，
很
多
國
家
都
已

注
意
到
兒
童
撥
利
的
擴
張
。
有
一
個
原
則
聲
稱

•• 

「
兒
童

應
有
權
使
用
社
會
安
全
給
付
古
巴
巴
拉
巴
切
。
已
且

常
2

月
叫
司
)
，
見
童
應
有
權
利
在
健
康
的
璟
鏡
中
成
長
。

」
、
「
見
童
應
有
權
利
享
受
合
適
的
營
養
、
住
宿
、
娛
樂

、
及
醫
療
服
務
(
原
則
四
)
。

μ

「
兒
童
應
有
充
分
的
機
會
享
受
遊
曲
與
娛
樂
(
原
則

七
)
。
」
兒
童
應
有
權
利
享
有
保
健
、
不
受
到
忽
略
、
虐

待
、
及
剝
削
的
侵
害
;
兒
童
在
到
達
最
低
工
作
年
齡
之
前

不
應
按
人
麗
用
;
兒
童
不
應
|
|
在
任
何
情
況
下
|
|
從

享
有
損
其
健
康
或
成
長
、
或
有
害
其
身
心
或
道
德
發
展
的

任
何
工
作
(
原
則
九
)
。

南
斯
拉
夫
所
有
的
社
會
、
勞
工
、
及
刑
法
，
還
有
很

多
其
他
法
律
，
都
是
以
一
種
自
治
的
、
特
別
的
方
式
認
可

前
述
國
際
宣
言
，
並
將
它
鷗
入
本
身
的
條
款
中
，
做
為
獨

立
的
規
範
。

在
世
界
所
有
各
民
主
國
家
中
，
無
不
認
為
見
童
應
有

接
受
教
養
的
繼
利
。
這
一
權
利
是
來
自
聯
合
國
的
宣
言
，

而
且
大
多
數
國
家
都
已
批
准
該
項
宣
言
，
並
將
它
們
融
入

其
本
國
法
律
中
。
「
兒
童
應
在
人
們
了
解
、
容
忍
、
及
友

善
的
精
神
下
，
在
平
安
與
兄
弟
之
情
的
精
神
下
，
以
及
在

其
潛
能
與
天
資
能
造
就
其
同
伴
的
良
知
下
接
受
教
養
(
原

則
十
)
。
」

兒
童
「
有
權
利
接
受
負
責
的
義
務
教
育
，
至
少
在
基

礎
教
育
階
段
上
應
有
這
項
權
利
」
。
兒
童
應
接
受
可
以
但

進
其
文
化
，
並
使
其
能
|
|
在
人
人
平
等
的
條
件
下
!
|

發
展
其
潛
能
、
個
人
判
斷
、
及
道
德
感
與
社
會
責
任
、
以

及
在
社
會
中
成
為
一
個
有
用
人
的
教
育
(
原
則
七
)
。

沒
有
父
母
的
兒
童
、
及
身
心
發
育
受
到
妨
礙
的
兒
童

，
都
可
以
依
按
有
關
的
法
律
，
撞
得
特
別
的
治
療
。

聯
合
國
見
童
權
利
宣
言
指
出.• 

「
社
會
與
政
府
機
構

必
須
特
別
照
顧
那
些
沒
有
家
庭
的
見
章
，
及
沒
有
能
力
獨

立
維
生
的
兒
童
(
原
則
六
)
。
依
攘
此
一
價
值
取
向
與
一

九
七
四
年
的
憲
法
，
在
監
護
人
保
護
下
的
見
童
(
沒
有
父

母
及
其
照
顧
)
都
有
權
享
有
社
會
的
特
別
保
護
(
第
二
章

第
一
八
八
條
)
。
同
時
，
殘
障
兒
童!
l
1
身
體
的
、
心
智

的
、
及
社
會
的
|
|
應
有
繼
享
有
該
等
情
況
所
需
之
特
別

治
療
、
教
養
、
及
照
顧
(
原
則
五
)
。
在
南
斯
拉
夫
自
治

社
會
主
義
的
社
會
中
，
除
了
南
斯
拉
夫
及
各
共
和
國
與
行

省
的
憲
法
外
，
兒
童
的
權
利
也
受
其
他
法
律
的
承
認
。
那

迪
諾
維
克
教
授
(
可
門
。
問
-
E
﹒
Z
F
門H
m
c。
門
戶
。
)
認
為
，

見
童
權
利
的
存
在
是
親
權
的
「
相
互
關
係
的
產
物
」
、
以

及
部
分
為
獨
立
的
權
利
。
這
一
認
知
是
來
自
授
權
兒
童
要

求
親
權
的
行
便
，
也
師
相
當
於
法
律
的
要
求
。
那
迪
諾
維

克
教
授
警
告
說
1
|
l
除
了
這
一
認
知
外
|
|
艾
母
的
權
利

等
於
是
見
童
的
義
路
;
反
之
亦
然
，
也
師
父
母
的
義
務
等

於
是
兒
童
的
權
利
。
他
認
為
，
除
了
父
母
與
兒
童
的
這
一

相
互
關
係
外
，
見
童
還
有
兩
個
獨
立
的
權
利
:
來
自
父
母

權
利
及
其
他
有
關
父
母
法
律
姐
定
的
特
別
權
利
、
及
來
自

國
際
法
姐
範
行
為
|
|
|
如
南
斯
拉
夫
批
准
的
聯
合
國
見
童

權
利
宣
言
|
|
的
見
童
權
利
。
在
南
斯
拉
夫
自
治
的
、
社

會
主
義
的
社
會
中
，
這
種
有
關
兒
童
權
利
的
分
類
是
完
全

具
有
科
學
依
攘
的
。
不
過
，
要
想
在
南
斯
拉
夫
的
社
會
中

尋
求
所
有
有
關
兒
童
權
利
的
來
源
實
已
超
出
本
文
的
主
題

，
所
以
我
們
決
定
l
|
在
我
們
的
社
會
中
，
將
此
一
探
討

侷
限
在•• 一

、
來
自
家
庭
法
律
(
父
母
與
見
童
的
關
係
)
的
兒

童
權
利
。

二
、
來
自
母
親
與
見
童
的
工
作
關
係
、
保
健
給
付
、

及
社
會
照
顧
法
的
兒
童
權
利
。

這
一
分
工
是
有
條
件
的
，
也
是
屬
於
「
工
作
性
」
的

一的一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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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兒來
童白
的家
關庭

係法
)律

的(

兒父
童母
權與

共
和
國
與
行
省
法
律
中
姐
定
的
兒
童
所
有
的
權
利
，

不
僅
是
來
自
父
母
與
見
童
關
係
的
權
利
，
而
且
也
是
依
旗

下
列
的
憲
法
宣
言
:
「
母
親
與
兒
童
應
有
權
享
有
特
別
的

照
顧
和
保
護
」
(
第
一
章
第
一
八
八
條
)
。
「
一
九
七
四
年

的
憲
法
」
。
「
非
婚
生
子
女
應
有
權
享
有
與
婚
生
子
女
相

同
的
權
利
和
義
務
」
(
本
憲
法
的
第
四
章
第
一
九
0
條
)

「
父
母
有
權
利
與
義
務
教
養
其
子
女
。
子
女
也
有
義

務
在
其
父
母
需
要
協
助
時
給
予
照
顧
(
南
斯
拉
夫
憲
法
第

三
章
第
一
九
0
條
)
」
。

依
攘
前
述
各
條
及
聯
邦
憲
法
中
許
多
其
他
有
關
競
定

，
共
和
國
與
行
省
已
為
家
庭
權
利
的
內
容
做
了
明
確
的
怯

律
定
義
。
雖
然
這
些
定
義
都
有
相
互
類
似
之
處
，
我
們
還

是
樂
意
引
用
，
因
為
它
們
之
間
還
是
有
不
同
的
地
方
。

依
照
波
斯
奴
亞
(
切
。E
E
)
與
海
斯
哥
維
那
(
自
?

門
口
品
。
〈
戶
口
己
的
家
庭
法
來
看

•• 

「
父
母
有
義
務
照
顧
其
子

女
之
生
活
與
健
康
，
及
養
育
與
教
導
他
們
」
(
第
八
條
)
。

克
羅
蒂
亞
(
白
門
。
"
民
己
的
婚
姻
與
家
庭
關
係
法
就

明
文
現
定

•• 

「
家
庭
法
含
有
父
母
對
其
年
幼
子
女
之
權
利

與
義
務
」
(
第
六
十
七
條
)
。
該
法
叉
進
一
步
指
出.• 

「

父
母
與
子
女
關
係
的
依
攘
是
他
們
有
權
利
與
義
務
撫
養
和

教
育
他
們
的
子
女
，
培
養
他
們
的
工
作
能
力
與
良
好
習
間

，
及
訓
轍
他
們
效
忠
自
治
的
社
會
主
義
社
會
。
子
女
也
有

義
務
照
顧
他
們
的
父
母
、
關
心
他
們
，
且
在
必
要
時
給
他

們
協
助
」
(
第
三
條
)

史
羅
丈
尼
亞
(
包
。2
口

2
)
的
婚
姻
與
家
庭
關
係
法

也
指
出.• 

「
父
母
必
額
為
他
們
的
子
女
提
供
良
好
的
生
活

條
件
，
使
他
們
能
順
利
成
長
，
發
展
個
人
的
和
諧
性
格
，

及
有
能
力
獨
立
生
活
與
工
作
(
第
一O
二
條
)
。
叉
進
一

步
指
出•• 

「
父
母
有
權
利
與
義
務
關
心
其
子
女
的
工
作
與

社
會
活
動
，
進
而
但
成
其
子
女
之
身
心
發
展
。
為
了
促
使

子
女
的
人
格
和
諧
發
展
與
有
能
力
獨
立
生
活
和
工
作
，
父

母
有
權
利
與
義
務
照
顧
其
年
幼
子
女
的
生
活
、
個
人
發
展

、
權
利
、
及
各
方
面
的
利
益
。
家
庭
法
就
是
由
這
些
權
利

與
義
務
構
成
的
」
(
第
四
條
)

在
蒙
特
尼
格
羅

(
E
O
D
Z
B呀
。
)
的
父
母
與
子
女

關
係
法
中
，
第
一
條
就
指
出
.• 

「
父
母
有
權
利
與
義
務
照

顧
及
養
育
其
子
子
」
。

沙
爾
比
亞
(
∞
叩
門E
己
的
婚
姻
與
家
庭
關
係
法
也
指

出•• 

「
父
母
有
義
務
照
顧
他
們
的
年
幼
子
女
和
他
們
的
健

康
」
(
第
一
一
三
條
)
。
也
進
一
步
指
出
:
「
父
母
執
行

照
顧
及
菱
育
他
們
子
女
的
權
利
和
義
務
乃
是
遵
照
他
們
子

女
的
需
要
和
利
益
，
及
他
們
社
會
的
利
益
」
(
第
一
章
第

七
條
)
。
「
每
當
兒
童
的
權
益
受
到
損
害
時
，
社
會
就
會

出
面
保
護
年
劫
的
見
童
。
當
父
母
不
能
單
獨
實
現
他
們
及

其
子
女
生
活
所
需
之
條
件
時
，
他
們
就
會
得
到
社
會
與
法

律
的
保
護
」
(
第
三
章
與
第
四
章
第
七
條
)
。

在
麻
斯
多
尼
亞
(
皂
白
白
色
。
巴
巴
(
第
一
條
)
與
伍

其
伍
迪
那
省
(
仔
何
可
門
。
正
p
n
m

丘
〈
。
可
0
弘
的g
)
(

第
一
條
)
的
父
母
與
子
女
關
係
法
中
，
就
有
明
文
規
定•• 

「
為
了
養
育
及
使
子
女
有
能
力
成
為
有
用
的
人
與
加
強
家

庭
的
功
能
，
父
母
有
權
利
與
義
務
照
顧
他
們
的
家
庭
、
照

顧
他
們
子
女
的
人
格
，
以
及
照
顧
他
們
年
劫
子
女
的
利
益

」
。

柯
所
伍
省

(
H
V
m句。
J
N戶
口
口
而
且
肉
。
8
2
)
的
父

母
與
子
女
闢
係
法
很
類
似
麻
斯
多
尼
亞
與
伍
其
伍
迪
那
省

的
法
律
，
也
胡
文
輝
定•• 

「
父
母
有
義
務
照
顧
他
們
子
女

的
生
活
與
健
康
、
養
育
他
們
、
依
照
他
們
的
能
力
|
|
包

括
他
們
的
性
向
與
願
望
|
|
教
育
他
們
，
以
便
訓
轍
他
們

日
後
有
能
力
獨
立
生
活
及
率
加
有
益
社
會
的
活
動
」
(
第

四
條
)
。

依
照
前
述
有
關
父
母
權
利
的
法
律
定
義
看
來
，
我
們

可
以
得
到
這
樣
的
結
論
:
所
有
前
述
的
定
義
都
一
致
強
調

兒
童
的
權
利
，
以
及
他
們
需
要
有
成
功
的
教
義
與
良
好
的

健
康
照
顧
，
使
他
們
有
能
力
日
後
獨
力
生
活
與
發
展
。

南
斯
拉
夫
的
所
有
父
母
與
子
女
關
係
法
都
深
受
下
列

價
值
原
理
的
影
響.• 

一
、
父
母
權
利
的
社
會
功
能
;
二
、

特
別
兒
童
照
顧
(
家
庭
的
與
社
會
的
)
;
三
、
使
見
童
有

能
力
日
後
成
為
社
會
中
有
用
的
人
;
四
、
父
母
雙
方
都
有

對
其
子
女
施
行
權
利
與
義
務
的
平
等
地
位
;
五
、
婚
生
子

女
與
非
婚
生
子
女
具
有
平
等
的
地
位
;
六
、
父
母
雙
方
的

關
係
是
建
立
在
容
忍
的
基
礎
上
。

父
母
對
于
女
的
所
有
權
利
與
義
務
可
以
區
分
為
個
人

的
與
財
產
的
權
利
與
義
路
。
個
人
的
權
利
與
義
務
包
括

.. 

賜
給
孩
子
姓
名
、
照
顧
他
、
搬
養
他
、
教
育
他
、
以
及
保

護
他
的
健
康
。

父
母
要
在
社
會
之
前
為
孩
子
的
發
展
負
起
責
任
。
如

果
父
母
不
能
克
盡
照
顧
與
養
育
這
個
孩
子
的
責
任
，
社
會

就
會
為
了
孩
子
的
利
益
干
涉
他
與
他
父
母
之
間
的
關
係
。

在
某
些
情
況
中
，
如
果
父
母
忘
了
他
們
應
盡
的
責
任
，
社 一的一



會
就
會
探
取
某
些
行
政
措
施
干
預
他
們
。
如
果
孩
子
的
年

齡
已
達
十
四
歲
，
父
母
就
沒
有
權
利
替
他
選
擇
一
項
終
身

職
業
。
在
一
個
孩
子
成
年
前
，
或
是
如
果
這
孩
子
罹
患
心

理
或
身
體
疾
病
，
不
能
自
己
生
活
，
他
的
文
母
就
必
頸
維

持
他
的
全
部
生
活
。
如
果
這
個
孩
子
仍
在
就
學
中
，
那
麼

父
母
撫
養
他
的
責
任
就
要
延
續
到
他
滿
廿
六
歲
時
。

父
母
對
子
女
所
有
的
有
關
財
產
的
權
利
與
義
務
，
包

括
照
顧
他
們
的
財
產
，
及
善
用
他
們
的
財
產
來
照
顧
與
養

育
他
們
的
孩
子
。
如
果
財
產
是
給
承
的
，
或
者
如
果
那
是

屬
於
任
何
一
種
賜
予
，
未
成
年
的
孩
子
(
Z
E
R
C
也

可
以
雖
有
這
份
財
產
。
這
份
財
產
不
屬
於
他
們
的
父
母
。

父
母
有
義
務
採
取
必
要
措
施
保
障
與
擴
大
這
份
財
產
。
例

如
:
利
用
土
地
耕
種
及
收
種
耕
種
所
得
的
成
果
等
。
監
護

機
關

(
C
E
門
門
口
自
∞v
f
o
A
但

5
)
隨
時
都
可
以
要
求

父
母
說
明
其
子
女
財
產
的
現
況
。
一
個
孩
子
滿
十
五
歲
時

，
就
有
權
利
訂
立
工
作
契
約
、
及
獨
立
管
理
自
己
的
所
得

。

父
母
在
執
行
他
們
對
于
女
的
權
利
與
義
務
時
，
雙
方

意
見
耍
一
致
。
如
果
有
任
何
虐
待
或
嚴
重
暴
力
發
生
，
父

母
的
權
利
就
會
被
剝
奪
。
法
脫
有
權
下
達
這
一
決
定
。
一

旦
法
院
奪
去
了
父
母
的
這
一
權
利
，
他
們
就
會
失
去
所
有

的
權
利
與
義
務
。
此
時
，
父
母
所
有
的
唯
一
權
利
就
是
撫

養
他
們
的
孩
子
。
當
情
況
改
善
時
，
法
院
會
將
此
一
權
利

還
給
父
母
的
。
如
父
母
在
他
們
孩
子
成
年
時
死
亡
，
這
就

是
說
，
他
們
的
權
利
已
告
終
止
。
對
肢
障
與
智
障
的
兒
童

而
言
，
父
母
養
育
這
孩
子
的
權
利
與
義
務
要
到
他
年
滿
十

八
歲
時
才
告
終
止

-

。

所
有
的
子
女
，
不
論
他
們
的
法
律
地
位
如
何
，
都
對

他
們
的
父
母
有
權
利
與
義
務
。
如
果
文
母
不
能
工
作
，
也

沒
有
維
生
的
財
產
，
做
子
女
的
兢
必
讀
服
侍
他
們
的
父
母

，
幫
助
他
們
、
照
顧
他
們
，
及
膽
養
他
們

0

家
中
的
其
他

成
員
對
孩
子
也
有
權
利
與
義
務
，
但
是
我
們
將
不
在
這
真

做
進
一
步
的
討
論
。

在
南
斯
拉
夫
的
社
會
中
，
一
個
孩
子
所
有
最
重
要
的

權
利
之
一
就
是
他
應
儘
可
能
地
建
立
他
與
他
父
母
之
間
的

關
係
。
這
一
權
利
就
是
一
個
社
會
民
主
化
與
最
新
文
明
的

表
截
。
在
我
們
的
立
法
中
，
父
母
權
利
的
成
立
或
消
失

是
許
可
的
。
子
女
有
權
知
道
他
們
的
父
母
是
誰
。
我
們
的

歷
史
中
並
沒
有
這
一
權
利
。
它
是
一
個
新
產
物
。
它
意
指

兒
童
權
利
的
擴
張
。
我
們
所
有
共
和
國
與
行
省
的
家
庭
法

部
許
可
父
母
權
利
的
成
立
或
消
失
。
就
叫
沙
爾
比
亞
(

∞
叩
門σ
Z
)婚
姻
與
家
庭
關
係
注
中
的
第
三
章
第
三
十
七
條

為
例
，
它
就
明
文
組
定•• 

「
在
法
律
指
定
的
情
況
下
，
父

母
的
權
利
不
僅
可
以
成
立
，
而
且
也
可
以
消
失
」
。
同
樣

的
，
伍
其
伍
迪
那
(
〈
主
5

門
口5
)

、
蒙
特
尼
格
羅
(

E
S
H
S

呵
呵
。
)
、
及
馬
斯
托
尼
亞
(
崑
自
且
8
2
)

的
法
律
也
都
有
相
似
的
組
定
。
因
此
，
一
個
孩
子
所
有
的

這
一
權
利
是
多
方
面
的
權
利
，
有
意
義
，
也
很
重
要
。
我

們
不
想
揮
討
父
母
權
利
的
其
他
原
理
，
因
為
它
們
以
「
濃

縮
」
的
方
式
指
出
我
們
自
治
的
、
社
會
主
義
社
會
巾
的
兒

童
權
利
的
範
圈
。

二
、
來
自
母
親
與
兒
童
的
工
作

關
係
、
保
健
及
社
會
照
顧

法
的
兒
童
權
利

首
先
，
我
們
得
記
住
，
兒
童
所
有
的
價
值
感
和
外
來

的
社
會
階
級
意
義
是
處
在
南
斯
拉
夫
這
個
自
治
的
社
會
主

義
社
會
中
，
及
在
我
們
法
律
系
統
的
所
有
權
利
中
，
我
們

才
能
了
解
有
關
見
童
權
利
的
特
殊
輝
範
。
我
們
會
儘
最
說

明
，
母
親
與
兒
童
的
工
作
關
係
、
保
健
、
及
社
會
照
顧
法

所
承
認
的
某
些
兒
童
權
利
。

各
共
和
國
與
行
省
的
工
作
關
係
法
中
所
含
有
的
規
範

，
不
僅
關
係
到
對
婦
女
與
母
親
的
照
顧
，
而
且
也
是
一
個

兒
童
所
有
的
權
利
。

懷
孕
期
間
的
工
作
婦
女
，
或
者
如
果
她
的
孩
子
問
未

滿
兩
歲
，
不
可
在
夜
班
時
工
作
超
出
規
定
的
工
時
(
第
一

章
第
八
十
九
條
)
、
在
懷
孕
與
生
產
期
間
，
工
作
婦
女
有

權
享
有
連
觸
二
七
0
天
的
休
假
(
第
一
章
第
九
0
條
)
。

依
攝
有
關
健
康
服
務
機
構
的
發
現
，
工
作
婦
女
在
產
前
就

可
開
始
四
十
五
天
的
孕
蝦
，
而
且
其
中
的
廿
八
天
是
非
休

不
可
的
假
(
第
二
章
第
九
O
條
)

有
一
歲
大
孩
子
的
工
作
婦
女
如
果
願
意
，
就
有
權
要

求
上
部
分
時
間
的
班
(
第
一
章
第
九O
條
)
。
當
這
孩
子
一

歲
大
時
，
工
作
婦
女
有
權
上
半
天
班
;
如
果
醫
療
委
員
會

依
照
這
孩
子
的
一
位
健
康
情
形
認
定
他
需
要
特
別
照
顧
，

她
就
有
權
在
她
孩
子
滿
三
歲
前
都
上
部
分
時
間
的
班
(
第

四
章
第
九
十
一
條
)
。
本
條
中
所
指
「
部
分
時
間
的
班
或
稱

上
半
天
班
」
閥
同
「
上
全
天
班
」
(
第
五
章
第
九
十
一
條
)
。

如
果
孩
子
的
母
親
死
亡
或
如
果
她
遺
棄
了
孩
子
，
或

如
果
她
有
正
當
的
理
由
不
能
使
用
本
法
第

一
章
、
第
三
章

第
九
0
條
及
第
九
十
一
條
姐
定
的
權
利
，
孩
子
的
父
親
就

可
以
享
有
這
些
權
利
。
如
果
本
條
所
指
之
情
況
，
在
孩
子

滿
兩
歲
前
，
孩
子
的
父
親
不
可
在
夜
班
時
工
作
超
過
規
定

- 67 一



的
工
時
;
除
非
他
自
己
提
出
有
關
延
長
工
時
的
鞏
固
面
申
請

，
或
是
對
此
一
工
作
提
出
書
面
罔
意
。
如
果
這
孩
子
的
父

母
都
已
死
亡
，
或
如
果
父
母
遺
棄
了
他
，
或
者
，
他
們
有

正
當
理
由
不
能
使
用
本
法
第

一
章
與
第
二
章
所
指
之
權
利

時
，
那
麼
收
養
這
孩
子
的
人
，
也
就
是
指
照
顧
這
孩
子
的

第
三
者
，
說
可
以
享
有
這
些
權
利
。

除
了
這

一
點
，
工
作
婦
女
有
權
休
假
，
直
到
她
的
子

女
年
滿
三
歲
時
為
止
。
兒
童
所
有
這一
權
利
及
其
他
權
利

都
是
來
自
沙
爾
比
亞
(
∞
叩
門
E
H
H
)的
工
作
關
係
法
。

這
真
發
生
的
問
題
是
l
l

兒
童
的
那
些
權
利
是
由
各

共
和
國
與
行
省
相
同
法
律
所
產
生
的
?
這
一
情
況
有
極
大

的
差
異
，
所
叫
我
們
應
做
簡
單
扼
要
說
明
。

依
照
克
羅
蒂
亞
(
白
門
。
丘
吉
)
的
工
作
關
係
法
，
女

工
的
產
假
包
括
她
在
懷
孕
期
間
使
用
的
產
餒
，
及
在
一
八

0
天
期
間
連
續
使
用
的
是
際
位
期
。
根
接
醫
療
的
發
現
，

她
在
產
前
可
使
用
的
假
期
是
四
十
五
天
，
但
是
她
在
產
前

強
迫
使
用
的
假
期
是
廿
八
天
。
在
產
位
用
完
之
後
，
這
位

工
作
婦
女
可
依
其
本
人
意
願
'
有
權
每
天
抵
工
作
四
小
時

，
直
到
她
的
孩
子
年
滿
一
歲
。
除
了
這
一
權
利
外
，
如
果

孩
子
的
父
親
要
負
照
顧
之
責
，
夫
婦
雙
方
都
同
意
這
一
點

，
以
及
做
母
親
的
要
上
全
天
的
班
，
那
麼
母
親
的
額
外
骰

期
就
可
以
由
女
親
來
享
用
。
如
果
母
親
死
亡
，
或
遺
棄
孩

子
，
或
是
這
個
孩
子
是
由
他
父
親
親
自
照
顧
與
撫
養
，
那

麼
這
位
父
親
就
有
權
|
孩
子
的
父
親
，
或
是
親
自
照
顧
孩

子
的
第
三
者
，
就
有
權
利
享
有
產
值
。

在
史
羅
丈
尼
亞
(
2
0〈
而
且
抽
)
，
產
婦
有
權
享
有
連

續
一
O
五
天
的
產
值
，
就
像
她
在
孩
子
滿
一
歲
前
，
享
有

部
分
時
間
工
作
的
權
利
一
樣
。
依
照
工
作
組
織
的
自
治
行

為
，
及
有
關
兒
童
照
顧
自
治
社
團
協
會
的
自
治
協
約
，
如

果
一
位
母
親
生
下
雙
胞
胎
或
危
險
兒

(
1知
凹
的r
丸
"
C
E
E

)
，
她
就
有
權
享
有
連
續
的
產
假
。

在
伍
其
伍
迪
那
省
(
岳
呵
吋
門
。
正
D
g

。
同
〈
。
〕
g
t

門
口5
)
內
，
連
續
產
值
可
長
達
二

-
0
天
之
久
。
如
果
母

親
死
亡
，
父
親
就
可
使
用
這
一
產
值
。
該
省
法
律
也
規
定

，
在
孩
子
滿

一
歲
前
，
照
顧
孩
子
的
父
親
有
權
做
部
分
時

間
的
工
作
。

最
後
，
柯
所
伍
省
(
H
V而吋
門
。
正
口
呵
。
『
間
。
的
。
門
。
)

的
工
作
關
係
法
規
定
，
產
婦
有
權
享
有
連
續
一
八
0
天
的

產
值
，
因
而
也
有
權
在
孩
子
滿

一
歲
前
做
部
分
時
間
的
工

作
;
如
果
孩
子
需
要
特
別
照
顧
，
母
親
在
孩
子
滿
三
歲
之

前
都
享
有
此
一
權
利
。

正
如
我
們
所
了
解
的
，
母
親
與
兒
童
所
有
的
這
些
權

利
都
是
來
自
工
作
關
係
'
也
間
來
自
工
作
關
係
法
。
此
外

，
在
南
斯
拉
夫
的
自
治
社
會
中
，
其
他
有
關
的
法
律
也
賦

予
兒
童
更
多
的
權
利
。
舉
例
言
之
，
健
康
照
顧
注
及
健
康

照
顧
與
福
利
法
就
包
括
有
下
列
規
定

•. 

在
懷
孕
、
生
產
、

避
孕
、
及
家
庭
計
畫
期
間
的
婦
女
及
兒
童
有
權
享
有
完
全

的
健
康
照
顧
與
福
利
，
直
到
孩
子
年
滿
十
五
歲
;
如
果
孩

子
正
在
就
學
中
，
他
就
可
以
繼
續
享
有
此
一
照
顧
與
福
利

(
直
到
廿
六
歲
)
。
生
產
假
期
間
I
|
l
包
括
懷
孕
與
生
產

!
!
的
工
作
婦
女
有
權
享
有
全
薪
休
偎
﹒
如
果
他
必
領
照

顯
有
病
的
孩
子
使
用
她
太
太
多
餘
的
產
假
。

此
外
，
依
攘
生
產
的
規
定
，
有
見
童
的
家
庭
可
以
享

有
其
他
的
權
利
與
給
付
。
農
村
家
庭
可
以
在
生
孩
子
的
那

一
年
享
有
兔
稅
。
依
照
社
會
照
顧
與
福
利
法
，
已
經
享
有

社
會
照
顧
權
的
失
業
婦
女
都
可
以
在
懷
孕
、
生
產
、
及
哺 乳

期
間
享
有
合
適
的
保
障
。
在
享
有
額
外
假
期
與
半
天
工

作
之
後
，
工
作
婦
女
|
|
如
果
個
人
提
出
要
求
|
|
依
然

有
權
一
天
工
作
四
小
時
，
直
到
她
孩
子
年
滿
三
歲
，
但
是

應
具
之
條
件
為
在
醫
療
委
員
會
認
為
這
孩
子
需
要
母
親
的

特
別
照
顧
。
關
於
產
假
的
長
短
，
其
他
共
和
國
和
行
省
的

情
況
簡
述
如
下
﹒
.

蒙
特
尼
格
羅
(
E
S
R
E
疇
。
)
的
法
律
規
定
，
孕
婦

可
以
享
有
連
續
一
八
0
天
的
產
假
。
如
工
作
婦
女
在
生
產

期
間
死
亡
，
父
親
就
有
權
享
有
此
一
產
值
。
此
外
，
他
們

有
權
做
部
份
時
間
的
工
作
，
直
到
這
孩
子
年
滿
一
歲
;
也

就
是
說
，
如
果
這
孩
子
需
要
特
別
的
照
顧
，
他
享
有
上
部

時
間
工
作
班
的
權
利
就
可
間
延
長
到
這
孩
子
年
滿
三
歲
。

在
馬
斯
多
尼
亞
(
z
s
a
o口
阿
拉
)
，
工
作
關
係
法
想
定

，
產
婦
有
權
使
用
的
產
假
時
一
八0
天
。
問
時
，
她
也
有
權

抵
做
部
分
時
間
工
作
的
班
，
直
到
她
的
孩
子
年
滿一
裁
。

在
波
斯
尼
亞
(
切
。E
U
)
與
赫
斯
哥
維
亞
(
閏
月
』

g
m
。
己
心
)
，
產
婦
可
以
享
有
連
續
一
八0
天
的
產
假
。

在
孩
子
滿
八
個
月
大
之
前
，
產
婦
可
以
享
有
部
分
時
間
工

作
的
權
利
，
就
像
在
孩
子
年
滿
三
歲
前
，
享
有
部
分
時
間

工
作
權
利
的
情
形

一
樣
l
l

如
果
母
親
提
出
這
一
要
求
(

部
分
時
間
工
作
是
沒
有
補
償
金
的
)
。
如
果
母
親
死
亡
，

她
的
假
期
就
可
延
長
至
孩
子
年
滿
三
歲
。
所
有
接
受
日
間

托
育
及
其
他
兒
童
都
有
權
接
受
防
疫
注
射
，
包
括
預
防
天

花
、
白
喉
(
口
f
z
z
門
M
N
H
)
、
被
傷
風
(
吋
立
戶
口5
)

、
百
日
咳
、
痘
搭
、
及
小
見
麻
痺
等
病
症
。

在
南
斯
拉
夫
這
自
治
的
、
社
會
主
義
的
社
會
中
，
有

關
兒
童
權
利
探
討
的
先
決
條
件
就
是
分
析
該
社
會
中
有
關

人
民
生
活
與
工
作
的
規
範
行
為
。
所
有
這
些
兢
範
行
為
可 一的一



以
分
為
(
有
條
件
的
)•• 

聯
邦
的
、
共
和
國
的
、
行
省
的

、
公
社
的
、
以
及
地
方
社
區
的
。
此
一
分
析
會
耗
費
我
們

的
篇
幅
。
除
了
某
些
情
況
外
，
大
家
都
知
道
，
這
些
輝
範

文
件
會
間
接
或
直
接
地
透
過
父
母
或
家
庭
使
兒
童
撞
得
他

所
需
的
特
別
權
利
。

在
有
關
社
會
保
騙
、
社
會
福
利
、
及
社
會
保
障
與
安

全
的
文
件
中
，
我
們
可
以
看
到
，
一
個
孩
子
在
南
斯
拉
夫

自
治
的
社
會
中
所
擁
有
的
各
種
權
利
都
是
有
明
文
規
定
的

，
尤
其
是
那
些
身
心
發
展
異
常
的
兒
童
，
及
失
去
父
母
照

顧
與
家
庭
保
護
的
兒
童
所
有
的
權
利
。
因
此
，
我
們
不
必

再
去
探
索
一
個
孩
子
在
我
們
的
社
會
中
所
有
的
權
利
，
因

為
我
們
不
僅
可
以
在
家
庭
、
工
作
、
社
會
、
及
保
健
等
法

律
中
，
甚
至
也
可
臥
在
刑
法
、
習
慣
法
、
及
其
他
法
律
中

看
到
那
些
權
利
。

我
們
將
把
要
地
思
考
有
關
兒
童
機
構
照
顧
的
發
展
，

因
為
它
是
見
童
所
享
有
的
一
種
很
重
要
的
權
利
，
也
是
一

種
有
關
兒
童
的
社
會
照
顧
。

比
一
見
童
照
顧
到
一
九
四
五
年
時
才
撞
得
法
律
地
位

。
我
們
可
以
在
三
個
階
段
上
看
到
它
的
發
展
。

在
第
一
個
階
段
上
，
也
師
從
一
九
四
五
年
計
畫
一
九

六
七
年
的
中
期
，
比
一
兒
童
照
顧
是
由
聯
邦
政
府
推
動
的

。
依
照
一
九
四
五
年
開
始
的
此
一
見
童
照
顧
是
自
聯
邦
政

府
推
動
的
。
依
照
一
九
四
五
年
開
始
的
此
一
兒
童
照
顧
看

來
，
接
受
此
一
照
顧
的
兒
童
已
遍
佈
南
斯
拉
夫
境
內
，
而

且
它
已
與
社
會
保
險
發
生
了
關
係
。
有
關
此
一
照
顧
的
想

定
經
常
被
改
變
與
修
正
。

依
照
一
九
四
九
年
有
關
勞
工
與
職
員
物
質
幫
助
的
現

定
，
國
家
已
|
|
利
用
社
會
保
臉
|
!
為
勞
工
、
僱
員
、

及
職
員
提
供
見
童
補
助
，
包
括
兒
童
現
金
補
助
。

根
按
有
關
勞
工
與
職
員
及
其
家
庭
的
社
會
保
蛤
怯
，

自
一
九
五
0
年
起
，
被
保
人
就
有
權
享
有
現
金
補
助
;
凡

是
被
保
入
撫
養
的
每
個
孩
子
與
孫
兒
女
都
有
同
等
金
額
的

捕
助
，
直
到
他
們
年
滿
十
七
歲
;
如
果
他
們
仍
在
就
學
中

，
則
可
領
到
廿
六
歲
。
如
果
一
個
孩
子
不
能
工
作
，
他
就

有
權
永
久
享
有
此
一
給
付
，
直
到
他
的
不
能
工
作
原
因
完

全
消
失
。

依
照
一
九
五
一
年
的
見
童
姐
則
，
家
庭
所
享
有
的
一

切
協
助
(
母
親
與
新
生
嬰
兒
所
享
有
之
特
別
營
養
補
助
及

兒
女
眾
多
家
庭
所
享
有
之
部
分
時
間
現
金
補
助
)
都
已
取

消
，
除
了
見
童
的
補
助
金
及
新
生
嬰
兒
用
具
所
需
之
部
分

時
間
現
金
補
助
。
依
照
這
一
規
則
，
這
一
補
助
金
是
獨
立

的
，
與
受
益
人
的
收
入
不
發
生
任
何
關
係
。
後
來
，
這
一

補
助
與
所
謂
「
累
進
制
」
法
律

q
g
閥
門m
M
M凹2

切
苦
?

而
B
F
P

走
回
)
發
生
了
關
係
。
依
照
一
九
五
三
年
的
兒
童

補
助
金
規
則
，
它
又
與
所
謂
「
遁
誡
制
」
法
律
(
巳
呵
呵

i

g
M
M
S
ω
3
8臣
們
但
若
個
)
發
生
了
關
係
。
一
九
六
五
年

時
，
文
通
過
了
一
項
有
關
兒
童
補
助
金
的
法
律
;
事
實
上

，
它
已
超
越
了
過
去
所
有
規
則
的
規
範
(
南
斯
拉
夫
官
方

文
件
、
第
五
二
l

六
六
號
)
。

依
照
一
九
六
七
年
一
月
一
日
的
見
童
補
助
怯
的
變
更

與
位
正
，
一
個
家
庭
是
否
享
有
此
一
權
利
完
全
視
其
總
投

入
是
否
逾
低
現
定
金
額
而
定
。

在
見
童
補
助
發
展
的
第
一
階
段
上
，
它
是
一
種
基
本

的
社
會
救
助
，
協
助
貧
困
家
庭
撫
養
其
子
女
。

在
第
二
階
段
開
始
，
也
帥
一
九
六
七
年
年
終
時
，
一

項
有
關
某
些
種
類
的
社
會
福
利
新
法
律
通
過
了
(
政
府
文

件
第
二
三
/
六
七
號
)
。
這
還
是
第
一
次
，
兩
種
有
關
兒

童
的
社
會
照
顧
|
|
l
直
接
兒
童
照
顧
與
見
童
補
助
|
|
同

時
受
一
種
怯
律
支
配
。
一
九
六
八
年
時
，
為
了
妥
善
管
理

境
內
的
各
種
社
會
照
顱
，
所
有
共
和
國
與
行
省
都
先
後
過

過
了
有
關
法
律
。

雖
然
各
共
和
國
與
行
省
的
法
律
揖
定
有
所
不
同
，
但

是
它
們
都
揖
定
，
兒
童
可
依
接
父
母
與
監
護
人
的
工
作
關

係
享
有
接
受
補
助
的
權
利
;
在
史
羅
文
(
包
。
〈
而
且
也
，

這
一
權
利
是
由
農
村
勞
工
的
兒
童
所
享
有
。
塵
員
丈
母
的

子
女
有
資
格
享
有
此
一
權
利
，
直
到
他
們
年
滿
十
五
歲
;

如
為
學
生
，
可
延
到
年
滿
廿
六
歲
;
如
為
殘
障
兒
童
，
則

無
年
齡
限
制
。

這
一
活
動
中
的
自
治
發
展
過
程
明
顯
地
區
別
出
有
關

兒
童
補
助
，
及
兒
童
所
有
其
他
各
種
社
會
照
顧
發
展
的
第

三
階
段
。
兒
童
補
助
依
然
是
兒
童
所
有
的
一
個
重
要
權
利

，
因
為
它
對
兒
童
的
社
會
照
顧
與
家
庭
福
利
有
重
大
的
影

響
。

最
後
，
我
們
可
以
這
樣
說
，
在
南
斯
拉
夫
這
自
治
，

社
會
主
義
的
社
會
中
，
兒
童
所
有
的
權
利
是
各
有
不
同
的

。
一
股
而
言
，
它
們
包
括
從
兒
童
有
被
計
畫
、
被
需
要
、

及
被
愛
的
權
利
，
到
兒
童
有
接
受
完
全
社
會
照
顧
的
權
利

，
接
受
撫
養
與
教
育
的
權
利
，
接
受
兒
童
補
助
與
所
有
各

種
直
接
兒
童
照
顧
的
權
利
，
以
及
與
文
母
生
活
在
一
起
的

權
利
，
以
免
遭
遇
各
種
生
活
上
的
危
險
，
妨
磚
他
們
在
家

庭
與
社
會
中
的
身
心
與
社
會
發
展
。
不
過
，
一
個
見
童
在

南
斯
拉
夫
社
會
中
所
雖
有
的
大
部
街
權
利
依
然
是
一
種
工

作
(
吋
g
r
)
，
而
非
授
予
的
權
利
，
因
為
它
們
本
身
都

顯
示
出
，
不
論
一
個
孩
子
有
多
少
問
題
，
都
可
以
在
南
斯

拉
夫
社
會
中
找
到
標
準
的
答
案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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